
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

扎实做好“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的通知

川民办发〔2025〕63 号

各市（州）民政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策部

署，全面落实民政部工作要求，切实保障流浪乞讨等临时遇困群

众安全温暖过冬，从即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15 日，在全省开展“寒

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以下简称专项救助行动）。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健全监测预警机制，提升救助响应效能

（一）完善气象预警联动机制。各地民政部门要与气象部门

建立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机制，密切关注寒潮、雨雪冰冻等极端

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要建立气温触发响应制度，根据气象部门发

布的低温预警级别，及时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救助响应。在寒潮

来临前，要提前会商研判，做好人员、物资、装备等各项准备工

作。

（二）建立重点区域监测网络。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绘制流浪乞讨人员易聚集区域电子地图，建

立重点区域动态监测机制。对交通枢纽、繁华商圈、地下通道、



桥梁涵洞、废弃房屋、在建工地等重点场所，要落实分级划片管

理措施，实现精准监测、快速响应。

（三）强化预警信息应用。要建立健全预警信息发布和传递

机制，确保气象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至基层救助管理机构和一

线工作人员。要完善分级响应措施，根据不同预警级别，适时修

订完善应急预案，科学调配巡查力量，动态调整巡查频次，确保

救助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二、构建主动发现网络，织密救助服务体系

（一）强化街面协同巡查。要充分发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

理工作领导协调机制作用，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各地民

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城市管理等部门合力做好街面巡查

工作。要重点加强极端天气、节假日等特殊时段的巡查力度，提

高巡查频次，扩大巡查范围。

（二）拓展社会参与渠道。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志愿服务、

公益合作等方式，引导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助服务。要积极

拓展临时救助服务点、求助引导点，协调将社区服务中心、福利

彩票站点等开辟为临时避寒场所，配备必要的御寒物资和日常生

活用品，为临时遇困人员提供就近就便的临时救助服务。

（三）创新数字赋能手段。要着力搭建覆盖全面的救助发现

网络，完善指挥调度系统，实现求助信息快速上报、救助力量智

能调度、救助资源优化配置。要发挥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公交

出租车司机、安保人员、热心群众覆盖面广、流动性强的特点，



延伸发现触角，构建多元参与的救助网络。

三、优化救助服务供给，提升照料服务水平

（一）加强站内服务能力建设。救助管理机构要严格执行领

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保持救助热线畅通。要加强站内设

施维护，保障取暖设备正常运行，备足御寒物资和食品供应。要

按照受助人员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实行分区居住、分类照料，

尽力提供个性化服务。

（二）完善分类救助措施。在街面救助环节，对未成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员，协同公安、城管等部门劝导护送至救助

管理机构；对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时报请公安机关查询其

身份信息，并报告当地精防机构；对危重病人及时送医疗机构就

医；对不愿到救助管理机构求救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必要的衣

物、食品等物资，留下详细求助方式。在站内救助环节，对突发

急病人员立即送医诊治；对家暴受害、务工暂无着落、离家走失、

因灾遇困等人员，要提供应急性、过渡性生活保障，以及救助寻

亲、送返回乡等服务。

（三）提升寻亲服务成效。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综合

运用人脸识别、DNA 比对等技术，提高寻亲服务效率。对无法

提供身份信息的受助人员，要按规定及时发布寻亲公告，报请公

安机关采集 DNA 数据。对查询不到身份信息的长期滞留人员，

按规定送至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社会福利院等公办机构安置，严

防发生侵犯受助对象权益的问题发生。



（四）拓展延伸服务内容。要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为受助

人员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就业咨询等服务。要完善返乡人

员救助衔接机制，对返乡人员开展定期回访，帮助符合条件的返

乡人员落实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政策。具备条件的救助管理机构，

可开辟专区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工作提供场地支持。区域性中心

试点单位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统筹区域内资源，优化服务供给。

四、强化安全风险防控，守住机构安全底线

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严格按照《救

助管理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文件要求，针对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要配备专兼职安全管

理员，负责日常安全巡查和隐患整改跟踪。要加强站内应急值守，

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加强工作

人员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入站安检要求，

认真细致检视问询求助人员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和公共卫生事件

涉及事项，严防危险物品进入站内。加强对站外托养人员和送医

救治人员探视，定期当面了解掌握受助人员身体和精神状况。要

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安全管理各项制度，确保机构常态安全运行。

各地要高度重视专项救助行动，作为当前重点工作周密计划

部署。市县民政部门要加强指导监管，救助管理机构要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结合当地天气情况和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要严

格执行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不得挤占、挪用、截留

救助资金。要加强对救助物资的监督管理，确保物资发放规范有



序、用到实处。要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救助政策和工作成效，提高

群众对救助工作的知晓度。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前报送至民政厅社会救助处。

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27 日


